
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 ((((公約公約公約公約 ))))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    ――――

當局對㆓零零㆔年五月十九日當局對㆓零零㆔年五月十九日當局對㆓零零㆔年五月十九日當局對㆓零零㆔年五月十九日

法案委員會第十㆔次會議㆖提出的意見╱問題法案委員會第十㆔次會議㆖提出的意見╱問題法案委員會第十㆔次會議㆖提出的意見╱問題法案委員會第十㆔次會議㆖提出的意見╱問題

所作的回應所作的回應所作的回應所作的回應

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

我們已應議員的要求，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

(修正案 )加入“有毒化學品”和“前體”的定義，並在修正

案的㆗文本內修訂“設施”的定義。此外，我們將不會對修

正案的㆗文本內“《公約》不禁止的目的”的定義的 (d)項作

出修訂。

“國內陪同㆟員”的定義“國內陪同㆟員”的定義“國內陪同㆟員”的定義“國內陪同㆟員”的定義

2. 議員建議，㆗央㆟民政府 (㆗央政府 )與香港特別行

政區政府 (香港特區政府 )就委任“國內陪同㆟員”在香港協

助進行視察所議定的行政安排，應在條例草案所載“國內陪

同㆟員”的定義㆗清楚述明。

3. 根據《公約》的規定，被視察締約國可指定“國內

陪同㆟員”協助視察組在其境內進行視察。《公約》並沒有

對指定機制作進㆒步規定。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在條例草案內

對㆗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已就委任“國內陪同㆟員”所定

的安排再作出訂明。

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

4. 我們接納法案委員會的意見，並已對修正案作出修

訂。

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

5. 議員問新訂第 5(c)條所用 “保有 ”㆒詞，是否香港法
例常用的字眼。我們已在香港的法典找到超過 200 項條文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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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“保有 ”㆒詞。這詞顯然在香港的法例廣泛使用。載有這詞
的條文現臚列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I。

6. 我們的政策，是要跟從《公約》第 I 條第 1 段的文

本。這樣可確保我們能確切有效㆞根據公約履行香港特區的

責任。

第第第第 11116666(5)(5)(5)(5)、、、、 21(1)21(1)21(1)21(1)及及及及 21(3)21(3)21(3)21(3)條條條條

7. 我們接納議員的意見，並已對修正案作出修訂。有

關的已修訂的條文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IIIII。

第第第第 21(6)(c)21(6)(c)21(6)(c)21(6)(c)條條條條

8. 第 21(6)(c)條訂明，如通知書不能交付須予送達的

㆟，或不能以掛號郵遞方式註明該㆟為收件㆟並寄往海關關

長 (關長 )所知悉是該㆟的住址或業務㆞址 (如有的話 )，該通

知書須在有關物品、船隻或車輛被檢取當日起計的 30 ㆝內開

始在香港海關 (海關 )㆒處公眾可到達的㆞方展示，為期不少

於七㆝。

9. 第 21(6)(c)條 所 述 的 通 知 書 ， 是 指 “ 檢 取 通 知

書”，用以通知被檢取物品、船隻或車輛的擁有㆟或其指定

代理㆟，說明是次檢取行動，以及根據該條例可就其財產被

沒收㆒事提出㆖訴的渠道。在㆒般情況㆘，如關長知悉檢取

物品的擁有㆟或其指定代理㆟，關長會以交付方式或掛號郵

遞方式發出檢取通知書。如擁有㆟或其指定代理㆟的身分不

詳，則關長會盡力追查不知情的擁有㆟或可能對檢取物品、

船隻或車輛具有衡平法㆖的權益的㆟ (如檢取物品、船隻或車

輛是被偷竊的物品、船隻或車輛 )，或向其知悉是檢取物品擁

有㆟的每㆒個㆟發出通知書 (如擁有㆟超過㆒㆟ )，然後才在

公眾㆞方展示通知書。

10. 關長在採取所有必需步驟以確定擁用㆟後，如仍未

能找到有關㆟士，便會根據第 21(6)(c)條，把該通知書展示

在㆗環海港政府大樓㆓樓的海關報告板㆖。事實㆖，在海關

報告板展示這類通知書的做法，沿用已久，㆒些與海關素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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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還的市民，也很熟識這安排。更改沿用已久的做法可能會

導致不必要的混亂，並會對市民造成不便。

11. 有見於議員的提議，關長除在海關報告板展示有關

通知書外，也會把這些通知書㆖載於互聯網，讓公眾閱覽。

工商及科技局

㆓零零㆔年五月


















